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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的政綱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多個團體
早前已陸續退出。教協會
長馮偉華昨日承認，教協

已於上月退出支聯會，並聲稱不會派
人出任支聯會成員及常委云云。不
過，教協本身惡行纍纍，包括煽動教
師罷課，製造荼毒學生的教材，又包
庇失德 「黃師」。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教協是反中
亂港團體，即使退出支聯會，教協仍
然是罪責難逃。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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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傑案今判刑 最高可囚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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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傑昨日由囚車押解到高院應訊。小圖
為唐英傑當日被捕情況。

支聯會的政綱涉嫌違反香港國
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現時只餘少
數成員，氣數已盡，教協亦 「跳
船」 圖自保。不過，教協是反中亂
港組織，是 「黃師」 大本營，過去
一直都在荼毒學生，包庇缺德
「黃師」 ，甚至鼓吹和支持學生
罷課。

誘師生罷課 製「獨」教材
早在2012年，教協就夥同 「港

獨」 頭目黃之鋒牽頭的 「學民思
潮」 發起反國教遊行，教協更從旁
提供交通津貼，煽動誘惑教師學生
「罷課集會」 。

翌年，教協內部通過支持非法
「佔中」 ，更編製了相關通識教
材，變相支持黃絲政棍誘惑學生參
與非法集會。

2014年，教協製作大量黃絲
帶，交與教師在校內派發，宣傳所

謂 「佔中」 ，其後更資助車費，煽
動老師帶領學生參加9月26日的非法
集會。兩日後，爆發了長達79日的
非法 「佔中」 。

2015年7月，香港大學校委會
開會討論副校長任命等議題。會議
尚未結束，有人故意放搞事者進
場，包圍甚至禁錮校委會成員，混
亂中校務委員盧寵茂跌倒，由救護
車送院治理。教協副會長葉建源竟
然嘉許學生的相關行徑，卻譴責校
委會，顛倒黑白。

包庇失德教師鼓吹「佔中」
2019年修例風波初期，金鐘一

帶多次發生暴力衝突，教協不但沒
有保護學界人士免受影響，反而煽
動及引導學界人士加入。教協分別
在同年6月13日、14日和8月5日號
召業界罷工，罔顧學生權益和安
危。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
授傅健慈認為，教協即使 「跳
船」 ，仍然有機會觸犯香港國安
法。教協本身就是教育界的 「大毒
瘤」 ，葉建源、馮偉華等人凡事政
治先行，把教育議題政治化。此
外，教協於2012年反對國教，包庇
失德教師，又舉行鼓吹非法 「佔
中」 的講座，煽動教師罷課，售賣
黑暴書籍等等，教協根本是一個反
中亂港的組織。

傅健慈說： 「教協是支聯會的
創始成員，而國安法已經生效一年
多，現在才退出支聯會？而且教協
沒有公開表明反對支聯會政綱。假
如支聯會被取締，執法部門亦要追
究其他相關團體的法律責任。」

傅健慈又表示，如果要取締教
協的話，社團條例、香港國安法等
也適用，因為教協是持續反中亂
港，而不是一時三刻的行為。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首宗涉嫌
違反國安法案件今日下午將會判刑。23歲被告
唐英傑因去年7月1日駕駛插有 「光時」 旗幟電
單車衝擊警方防線，並撞傷三名警員，被裁定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兩罪均罪成。根
據香港國安法規定，恐怖活動罪最高刑罰是監
禁十年以上或終身監禁。至於煽動他人分裂國
家，最高刑罰是監禁五至十年。

兩罪刑期或分開執行
辯方昨日求情時聲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罪訂明，案情較輕可判五年以下的監禁。案情
嚴重是指一對一的影響，但該案無顯示任何人
受煽惑，只是一名男子駕駛電單車，高速展示
一支含有分裂國家意思的旗幟，形容這是案情
較輕云云。辯方又稱，被告認為自己做了愚蠢
的事情，已感非常後悔，重複向警方致歉，期
望法庭就兩項控罪作出裁決時，刑期可同期執
行。法官回應稱，兩罪刑期可考慮分開執行。

今次案件由三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彭寶
琴、杜麗冰及陳嘉信審理。法官早前表示，被
告駕駛插有「光時」旗幟的電單車於繁忙道路行

駛，無疑是想以其行為去追隨政治理念，並有
煽動他人將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的
意圖。

官斥刻意挑戰警方和法治
此外，被告在案發當日企圖衝破警方的四

道防線，並最終撞上警察，是對警方和法治的
刻意挑戰，涉及嚴重暴力及危險行為，危及公
眾安全，相信是為了透過恐嚇公眾，以達至自
己的政治意圖。基於上述原因，法庭裁定被告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兩罪均罪成。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
道：2019年黑暴爆發至今，警方拘
捕逾萬人，當中至少有18名教師涉
及嚴重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
結、暴動等，令社會嘩然。這些人
不單親身落場參與違法活動，更在
學校向學生洗腦，灌輸暴力反抗政
府思想。而縱容 「黃師」 惡行的背
後推手，正是教協。

早在2014年非法 「佔中」 前
夕，教協已為 「黃師」 開班教路，
舉辦講座指導如何走法律罅，帶領
學生參與違法活動，甚至鉅細無遺
地教 「黃師」 事後如何逃避法律責
任，例如用樽傷及他人時，可狡辯

「唔小心令對方受傷」 或 「沒有意
圖掟到傷者」 ，避免被控 「傷害他
人身體」 云云。

2020年初，教育局明言將出手
整治 「黃師」 ，嚴肅跟進涉及暴亂
的被捕教師及相關投訴。教協隨即
發功撐 「黃師」 ，同月宣布成立所
謂 「援助基金」 兼發起眾籌，目標
籌1000萬元，為涉事教師提供訴訟
費及所謂 「經濟援助」 ，有如黑幫
的 「安家費」 。

狂言是黃師「強大後盾」
教協此舉等同間接支援暴徒，

教協副會長葉建源更狂言： 「教協

是強大後盾」 ，以及 「不會讓老師
陷入單打獨鬥的情況」 云云，不但
明目張膽包庇縱容 「黃師」 惡行，
更扭曲公義。

此外，教協口口聲聲 「反對洗
腦」 ，自己卻一直利用通識科教材
向學生「洗腦」。教協早於2009年便
製作一系列抹黑國家的短片，更附
帶筆記和工作紙，聲稱可供學校用
作通識科及歷史科教材，在學生的
腦袋植入仇恨國家的種子。2013
年，當時身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的戴耀廷提出違法「佔中」，而教協
竟表明支持「佔中」，更編製了相關
通識教材，誘導學生參與。

煽動校園播􀎠獨􀎡吸金設􀎠黃師安家費􀎡

􀎠跳船􀎡都無用
一直阻撓國安教育推行、

包庇 「黃師」 的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教協），上月底已
退出支聯會。

這個消息一點也不出奇，攬炒組織支聯會所
謂 「綱領」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多個會員團
體早已知驚 「跳船」 。只不過割席 「跳船」 ，真
的能自保，逃避法網嗎？

按香港國安法列出的犯罪行為，支聯會的
「綱領」 已經觸動法律紅線，隨時被取締及追究

法律責任。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支聯會仍繼續大
搞公開反對活動，向警方申請在維園集會，違法
搞展覽，鼓動反中亂港。很明顯，支聯會目無法
紀。

有朝一日若當局控告支聯會，曾是其骨幹成
員的教協，不可能以已經退出做藉口圖脫身。情
況如同有人曾以 「三合會」 成員身份參與違法勾
當，即使他宣布退出 「三合會」 ，仍要面對曾犯
的刑責。

犯法就是犯法， 「跳船」 不能避開罪責。

教協昨日證實退出支聯
會，並聲稱一個月前已退出。
為什麼一個月前悄悄跳船，現

在才高調宣布呢？顯然是聞到 「燶味」 。支聯會
涉及多項罪名，正被警方調查，被依法取締
是遲早的事。教協為免燒及自身，不得不公
開切割。

問題是，教協退出支聯會就能自保嗎？就能
洗清自身的罪孽嗎？當然不能。

香港回歸以來亂象紛呈，教育之亂是根源；

教育領域烏煙瘴氣，教協則是最深層的禍因。教
協本是工會組織，但不務正業，不為老師謀福
利，反而積極參與反中亂港活動，更在反國教、
「佔中」 、 「修例風波」 中推波助瀾，誤導多少

大好青少年？大量學生被捕，部分已被判刑，他
們為自己的違法行為付出代價，如果煽動點火的
教協卻能全身而退，公平何在？法治何存？

慶父不除，魯難未已。教協打着工會旗號從
事反中亂港活動，違反註冊條例，是時候割除這
顆教育界毒瘤了。

教育界毒瘤 必須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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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祟退出支聯會 教協罪責難逃

透視鏡

蔡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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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亂港罪證
煽罷課（2012年7月29日）
教協聯同學民思潮，發起反國教

遊行，教協提供交通津貼鼓勵教師帶
學生去 「罷課集會」 。

支持非法􀎠佔中􀎡
（2013年3月29日）

教協內部通過支持非法 「佔
中」 ，同時編製了相關通識教材，供
全港教師向學生講述行動的資料，誘
導學生參與 「佔中」 。

煽違法集會（2014年）
教協製作大量黃絲帶予教師在校內

派發宣傳非法 「佔中」 ，其後發出通
告，資助車費，鼓勵全港老師帶領學生
於9月26日參與違法集會。

宣揚􀎠港獨􀎡（2015年4月2日）
《大公報》踢爆教協每年主辦的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中，有陳雲所寫鼓
吹分裂國家、煽動族群仇恨的《香港城邦
論──光復本土》，而 「城邦論」 明顯地
向校園宣揚 「港獨」 意識。

煽罷工（2019年6月及8月）
教協煽動及引導學界加入修例風波，

分別在6月13日及14日以及8月5日煽動業
界罷工，罔顧學生權益。

支援暴徒（2020年1月）
教協宣布成立所謂 「援助基金」 ，為

被捕者眾籌提供法律援助等，間接支援暴
徒和 「黃師」 。

包庇􀎠黃師􀎡（2020年5月）
《大公報》踢爆教協成員在考評局執

掌要職，包括理事張銳輝在考評局擔任獨
立專題探究中最高職位疑超過六年。

另外，張銳輝在2020年更獲任命負
責評卷的試卷主席。而教協理事、 「仇
警教師」 賴得鐘亦曾擔任考評局通識教
育科目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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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反中亂港多年 可用國安法取締


